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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中央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 根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暂行规定》（建质[2004]59号）规定，

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目前，各地区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三类人员”）即将陆续进

入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期工作办理阶段，为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期工作，提出

以下指导意见： 一、各地区“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颁发管理机关（以下简称“颁发管理机关”）要加强组

织领导，切实做好“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期

工作。要以延期工作为契机，加强对“三类人员”的审查和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三类人员”整体队伍素质；

要结合实际，合理安排“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延期准备工作，做好与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的衔接工作

；要规范办理程序，在办公场所、机关网站上公示延期的条

件、程序、期限和需提交的材料，方便申请人办理延期手续

。 二、各地区颁发管理机关要认真做好“三类人员”的安全

生产知识继续教育工作。要将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建筑安全生

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标准作为继续教育内容的重点，进



一步加强“三类人员”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

理解和掌握，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提升“三类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三类人员”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有效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

效期届满时，应重新考核： （一）对于企业主要负责人： 1

、所在企业发生过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两起

及以上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2、所在企业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或本人未依法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被处罚

或通报批评的； 3、未按规定接受企业年度安全生产培训教

育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继续教育的； 4、未按规定提出延期

申请的； 5、颁发管理机关认为有必要重新考核的其他行为

。 （二）对于项目负责人： 1、承建的工程项目发生过一般

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2、承建的工程项目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或本人未依法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被处罚或通报批评的； 3、未按规定接受企业年度安全生产

培训教育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继续教育的； 4、未按规定提

出延期申请的； 5、颁发管理机关认为有必要重新考核的其

他行为。 （三）对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企业安全

监督机构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所在企业发生过较大

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两起及以上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的；施工现场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所在工程

项目发生过一般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2、所在

企业或工程项目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本人未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被处罚或通报批评的； 3、未按规定接受企

业年度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继续教育的；

4、未按规定提出延期申请的； 5、颁发管理机关认为有必要



重新考核的其他行为。 四、对于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

效期内无上述行为，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并接受企业年度安全生产培

训教育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继续教育的“三类人员”，颁发

管理机关可不再重新考核，其证书有效期可延期3年。 五、

“三类人员”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三年有效期满前3个月

，由本人向所在施工企业提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期申

请，经施工企业同意后，由施工企业向原颁发管理机关递交

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申请表

和“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申请名单（申请表可参照《中

央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集团公司、总公司）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实施

细则》（建质函[2004]189号））。 逾期未办理延期申请且有

效期满的，“三类人员”原证书自动失效。 六、各地区颁发

管理机关在接到企业的延期申请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对于无需重新考核的，应当自受理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延期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为其办理延期手续

。颁发管理机关应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一栏内填

写新的有效期，加盖考核发证单位公章，并注明“经考核，

同意延期三年”字样，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延期3

年。 对于需重新考核的“三类人员”，经颁发管理机关重新

考核合格后，办理延期手续，并在其证书内注明“经重新考

核，同意延期三年”字样。 七、各地区颁发管理机关应建立

完善“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定期向

社会公布“三类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及延期情

况。 八、各地区颁发管理机关可依照本通知，制定本地区的



具体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二七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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